
長庚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輔系、雙主修申請表 

□林口本部  □嘉義分部 

學    號  申請日期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姓    名  學 制 別 □四技     □二技  

主修學院/系所 
學院 

        系   年   班 
申請年度

別 學年度第   學期 

申請類別 

□輔系 

□雙主修(前一學年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       ；名次     %) 

        (前一學年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       ；名次     %) 

申請加修系 學院           系 

檢附文件 □ 歷年成績單(附名次) □ 學期成績單（上、下學期，附名次） 

原系導師 

簽   章 
 

原系主任/
學院院長
簽 章 

系主任： 

院長： 

輔系、雙主修

審       核 

□ 符合申請輔系資格規定，同意該生修習。 

□ 符合申請雙主修資格規定，同意該生修習。 

□ 不符合申請資格規定，不同意該生修習。 

原因： 
                   

加修系主任審查簽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加修系學院院長審查簽章: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註冊(教務)組長 教務處 (進修推廣處)長 

   

注意事項 

一、申請人請親自填寫本申請書（附歷年成績單或學期成績單及各系規定

應繳交資料），送請所屬學系及加修系主任、學院院長核章後，逕送教

務處辦理。 

二、通過後於該學期加退選課程期限內選定加修系課程。 

三、修讀輔系之應修科目與學分，依學生申請當學年度各系公佈之修讀輔

系課程規劃表為準。 

四、申請放棄應於應屆畢業學年度最後一學期期中考後一週內提出。 

 


